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黄金法则 
 

己之恶，勿予人。 

琐罗亚斯德 公元前六世纪 

 

不以伤己之物伤人。 

佛祖 公元前六世纪 

 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 

孔子，公元前六世纪 

 

己所稍不欲，切勿施予人。 

柏拉图 公元前五世纪 

 

勿留愁苦之事于他人。 

摩呵婆罗多 公元前三世纪 

 

恐人事尔之事，勿事于人。 

拉比·希勒尔 公元前一世纪 

 

欲人事己之事，先事于人。 

耶稣基督 公元前一世纪 

 

念人之想，同己之欲，信可得矣。 

穆罕默德 公元前六世纪 

 

人之累勿予魂，己之痛勿予人。 

巴哈欧拉（真主的光荣） 十九世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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